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	得分

	分值构成
	技术部分50.0分，商务部分20.0分，报价得分30.0分
	

	综合实力部分
（50分）
	资质认证

（20分）
	投报单位提供的资质认证情况，质量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购买方需求的符合性进行评估,投报方须具有有效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，无发生食品安全等相关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。(20分)

完全满足需求，得20分；部分满足需求，得15-19分；基本不满足需求，得0-14分
	

	
	经营状况（20分）
	经营状况:从企业规模、注册资金，年营业额，企业利润及企业知名度、品牌形象等进行综合评估。(20分)

评委对各投报单位经营状况进行评议及打分，18-20分、良14-16分、一般10-12分、较差0-8分
	

	
	门店情况
（10分）
	兑换货品门店数量大(3家以上,含3家),兑换商品种类多,流程方法简单，周全。(10分)

由评委对各投报单位的情况进行评议及打分，9-10分、良7-8分、一般5-6分、较差0-4分
	

	商务部分
（20分）
	基本情况
（5分）
	品类丰富，满足群体需求。职工凭蛋糕券能够按需要购买生日蛋糕、面包等产品。

优秀的，得5分；良好的，得3分；一般得1分；不提供得0分。
	

	
	项目业绩
（5分）
	服务承诺:从是否提供很好的服务承诺,是否具备规范的服务流程。(5分) 

优秀的，得5分；良好的，得3分；一般得1分；不提供得0分。
	

	
	售后服务
（10分）
	投报单位的履约能力，包括蛋糕券使用方便的保障措施,生日慰问品(蛋糕券)使用有效期限。。(10分)。优秀的，得10分；良好的，得8分；一般得6分；不提供得0分。
	

	投报价
（30分）
	投报价
（30分）
	投报价得分＝（评审基准价/投报价）×价格分值（注：满足需求且投报价格最低的投报价为评审基准价。）最低报价不是中选的唯一依据。
	


附件3：遴选供应商评分标准
